附件7

举荐报告

山东省自然科学研究职务资格高级评审委员会：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优化山东省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直通车”办法的通知》（鲁人社字〔2024〕124号）有关要求，**院士（泰山学者攀登专家、特聘专家）现举荐***申报202*年度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级职称。现将有关举荐情况报告如下：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学历，现专业技术职称（没有可不写），**年进入**团队以来以来先后在哪些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现任**。
[bookmark: _GoBack]申报人员主要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简要介绍申报人员所具备的技术创新能力、参与的科技研发项目、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如论文著作、项目课题、专利发明等，尤其是原创性科技成果）、工作绩效（如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研究与技术推广、标准制定、决策咨询、公共服务等）、获得的荣誉、市场认可度以及对团队和单位的实际贡献。
综上，该同志具有突出的技术创新能力，取得一定原创性科技成果，并为团队和单位作出重大贡献，符合举荐制申报条件，予以举荐，本人将对举荐行为负责。

举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举荐人身份证复印件、院士证（泰山学者攀登专家、特聘专家证件）复印件附后（在上面写明“仅用于职称评审使用”）








附件7

单位同意举荐证明
山东省自然科学研究职务资格高级评审委员会：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优化山东省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直通车”办法的通知》（鲁人社字〔2024〕124号）有关要求，经过材料审查、单位公示等程序，我单位同意举荐***申报202*年度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级职称。
本单位承诺：该员工为我单位正式员工，人事（劳动）关系真实有效，不存在临时参保、代为申报等弄虚作假问题。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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